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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促进风力发电发展的若干意见 

（国家经贸委 1999年11月22日发布 国经贸电力[1999]1286号）  

 

  

  发展新能源是我国能源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，对促进电力工业结构调整、减少环境污

染、推进技术进步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。风力发电是新能源发电中技术最成熟、最具

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技术之一。近年来，我国风力发电得到了快速发展，己成为

电力工业的组成部分。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风力发电事业快速、健康发展，提出如下意见：  

  一、各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电力企业要从加强环境保护、调整电力工业结构和推进技术进步的

高度，充分认识发展风力发电的重要性，积极促进风力发电事业的发展。国家将根据电力工业发展状

况，确定今后电源建设中风力  

发电的比例。  

  二、加强风力发电的规划工作。各省（区、市）经贸委（经委、计经委）在制定电力发展规划时

应当考虑当地风力发展总体规划之中。  

  三、各级电力企业要加大风力资源勘测工作的投入，加强对本地区风力资源的勘察，认真调查确

定可开发风电场的分布和规模，积极做好前期工作。  

  四、在国家逐步加大对风力发电投入的基础上，鼓励多渠道融资发展风力发电，允许国内外企业

和投资者投资风电场建设。  

  五、各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支持并协调风力发电上网及销售工作，电网管理部门应允许风电场

就近上网，坚持全社会公平负担的原则，电网管理部门收购风电电量，应以物价部门批准的上网电价

全部收购，其电价高于电网平均电价的部分在全省（区、市）电网范围内均摊。同时支持风力发电跨

省（网）销售。  

  六、风电场建设要严格控制工程造价，降低风电价格，风力发电项目现阶段的合理利润以全部投

资的内部收益率不超过10％测算。   

    七、要加快风力发电设备国产化进程。各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电力企业要大力支持风力发电设

备国产化工作，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企业要保证质量、提高技术水平、降低造价。在质量和价格水平相

当的条件下，使用国产设备的风力发电项目优先立项和上网。  

  八、规范风力发电建设和管理。风电场建设要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、资本金制、招投标制、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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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。国家有关部门将尽快制定颁布风力发电的技术规范、管理标准和有关规章、规

程。  

    九、国家鼓励边远地区在推进农村电气化发展进程中，因地制宜地采用独立运行的风力发电技

术，满足电力需求。  

  十、本意见由国家经贸委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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